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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镇办发〔2024〕8号


博山镇党政办公室
印发《关于深化包片包村（居）工作的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基层党组织，各办公室、中心，驻地单位： 
现将《关于深化包片包村（居）工作实施意见》的通知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博山镇党政办公室
2024年8月22日 








关于深化包片包村（居）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加强包片包村（居）工作，明确包片包村（居）机关人员职责任务，强化责任担当和主动作为，确保镇党委、政府安排部署的各项目标任务得以全面、及时、高标准落实，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强势发展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一、适用对象
全镇38个村（社区）的包片包村（居）机关人员。
二、遵循原则
1.全面负责的原则。包片包村（居）机关人员要协助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做好所包村各项工作，熟悉掌握所包村（社区）所有情况，包括党务、村务、财务、信访稳定、经济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，做到上情下达、下情上报。
2.一包到底的原则。包片包村（居）机关人员是党委、政府与所包村协调联络、推动工作落实的桥梁纽带，是党委、政府决策部署的有力参谋助手。包片人员要认真履行包村工作“直接责任人”职责，带领包村（居）人员恪尽职守，对所包村（居）各项工作全程服务、全程参与、全程跟踪、全程监督。
3.服从大局的原则。包村人员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树牢全镇一盘棋思想，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委、政府保持高度一致，自觉维护党委、政府的形象和权威，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委、政府作出的决定，积极主动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。
三、主要职责
1.做到“四个必到”：凡是召开党员大会、村民代表大会、主题党日等重要会议必到；凡是村（社区）发生突发事件、出现个访群闹等关键场合必到；凡是村（社区）迎接上级检查、现场观摩等重要活动必到；凡是村（社区）开展镇党委、政府统一部署重要行动必到。
2.坚持“四个把关”。凡是涉及村级班子的人选必须把关；凡是涉及村级财务收支、集体资产资源处置等“三资”事务必须把关；凡是涉及招商项目、农业项目等关乎本村（社区）民生和发展的工程项目必须把关；凡是涉及群众利益、群众关注度高、影响社会稳定的事项必须把关。
3．落实“四个监督”。对村级“四议两公开”和“村级规范化”工作涉及的重要事项必须知晓并监督；对村（社区）发展党员、培养后备干部必须知晓并监督；对村（社区）谋划实施的工程项目、民生实事等进度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知晓并监督；对村（社区）信访人员、特殊人群等重点人群动态、村级重要活动必须知晓并监督。
4.掌握“四本台账”。必须熟悉掌握基本村情（社情）、主导产业、发展思路以及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班子成员及其他聘用人员、后备干部等基础信息台账；必须熟悉掌握“一网三联”网格划分和积分奖惩台账；必须掌握通过大走访、民情恳谈会等收集的社情民意信息和民生需求台账；必须掌握“十必报”、自然资源“背书”、每周包村（居）工作任务清单等每周工作台账。
5.做好“四个引导”。做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、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；做好镇党委、政府决策部署和会议精神的落实引导；做好“三务公开”及“四议两公开”民主议事规则、村级规范化等制度的执行引导；做好干部、群众按章理事、依法办事的法治引导。
6.协调“四种关系”。积极协调好区直有关部门与村（社区）之间的关系；积极协调好镇直部门、驻地单位与村（社区）之间的关系；积极协调好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成员之间的关系；积极协调好村（社区）与村（社区）之间的关系。
协助镇党建办做好“两委”干部和后备干部管理考核及评先选优推荐等工作。
四、工作制度
1.实行包村工作“五个一”工作机制。即全镇包片包村（居）机关人员每周学习一次村级规范化相关政策规定；每周学习后立即对村级规范化知识进行一次随堂考试；每周除周六下村日外，要到村（社区）至少工作一天；每月进行一次村级规范化检查；每月召开一次包村（居）工作例会，抽取包片包村（居）机关人员对包村（居）工作进行汇报，切实把村级规范化落到实处。
2.建立包村激励机制。原则上，由党政成员担任六大片区片长，副科级以上干部担任包片干部，每个村（社区）由一名编制内机关干部担任包村（居）干部，包村任务重的村（社区）适当增加包村（居）力量。与干部使用挂钩，按照“好，一般，差”三个层次，根据包片包村（居）工作成效（包括人居环境整治、“一村一业”成效、市民投诉办理、“十必报”、自然资源背书等方面，重点看变化），对包片包村（居）工作进行评估，其中“好”的比例不少于总数40%。评估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使用的重要依据，对工作优秀的，将在定向招录、遴选、提拔、职级晋升、重用等工作中优先予以推荐。与绩效补贴挂钩，在全镇年度绩效补贴总额中，按照不少于15%的比例作为包村（居）工作绩效。包村（居）工作绩效中60%作为基本绩效。剩余40%作为奖励绩效，用于包片包村（居）工作评估为“好”的包村（居）干部的绩效发放。工作评估结果“差”的，取消包村（居）绩效发放。
3.实行包片奖励机制。包村（居）工作评估结果，按照片区划分，原则上各片区根据20%比例确定“好”等次，所包村（居）出现社会治安、安全生产、重大事故、违法占地等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，进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包村（居）工作直接定为“差”等次。评估结果总成绩排名第一的片区，“好”比例可提升至50%，排名倒数第一的片区，原则上取消“好”等次。最终比例以党政联席会研究结果确定。
4.责任追究制度。对镇党委、政府安排的工作认识不到位，思想不重视，只作表面部署，不认真分析研究消极应付的，对主观上不作为、怕吃苦、怕得罪人，拖拉、推诿，敷衍了事，措施落实不力的，按照“谁包村（居）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五、严格纪律
所有包片包村（居）机关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廉洁纪律各项要求，自觉做到“四个不准”，即：不准在所在村（居）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费用；不准公款吃喝；不准收受土特产或低价购买农副产品；不准参与有损于党员干部形象的各项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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